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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

主持人的话
这是一个名为“旁听”的栏目，特别推出“听你的官司故事”。或许你的故事特别坎坷，或许你的故事特别感人，或许你

的故事给人启迪。一个故事，一段人生。心情热线：85113675，你的故事，有我在听。

发现一具恐怖男尸

时间回到 1994年 10月 7

日，一老汉在牡丹江边钓鱼时发

现一只编织袋，里面竟然装着一

具只有上身躯干的男尸。警方接

到报案后立即赶到现场展开侦

查。面对无头、无四肢，肉体被江

水泡得发胀的成人男子躯干，办

案人员感到相当棘手。

死者是谁？这是办案需要解

决的第一个问题。

通过调查得知，该市某水泥厂

失踪了一名工人，此人叫王俊波，水

泥厂也出具了王俊波的失踪证明。

警方让已离婚两个多月的王俊波

前妻李某前去辨认，李仅凭看到的

尸体上一处特征就作了指认，称此

人就是自己的前夫王俊波。

与此同时，警方又得到举

报，失踪者王俊波与邻居王有恩

之妻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王有恩

怀恨在心，有杀人动机。

当天下午，公安机关将王有

恩及妻子米巧玲收审。王、米二

人被收审后，警方仅用7天时间

即宣布破获此案。

就这样，王有恩、米巧玲夫

妇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批捕，牡丹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1995年

9月25日开庭审理此案。

卷宗全无直接证据

开庭审理前，我们接受王、

米 亲 属

委托，担任

了此案的辩

护律师。

在看守所

里，我分别会见

了被关押近一年的王有恩夫妇。

二人大呼冤枉，这让我感到震

惊。他们还陈述了在公安机关被

刑讯逼供的经过。

米巧玲说她被收审两个多

月后的一天，公安机关主动为其

办理解除羁押的手续并送其回

家。但回家四个半月后，她又被

重新收审。

在牡丹江市检察院的批捕意

见书中，详细地记录着夫妇俩的

“罪行”：“9月26日21时许，王

有恩让米巧玲将王俊波叫到自

家，趁其不备将其打昏而后扼死，

又用手斧、片刀将尸体肢解成8

块，连同作案工具及被害人衣物，

分别装入4个编织袋内，令米协

助抛入牡丹江中。案发后王有恩、

米巧玲均供认犯罪事实。”

我查阅卷宗后疑窦丛生：首

先，全卷载有24个证人的34份

证言笔录都属传来证据，没有一

份对杀人现场、碎尸现场、抛尸

现场的直接证据。卷载作案工具

的证据也只是事后从商店调取

的两张买片刀的票据，而且时

间、价格也与王有恩供述的不一

致，这些证据对杀人、碎尸时间

也没有认定。而“时间”在本案

诸多疑点中尤其突出。

我和法官交换了意见，法官

认为：尽管本案证据之间有矛

盾，但两被告人的供述可以相互

认证，不能排除王有恩杀人的可

能，事实还有待在法庭上查明。

“作案工具”竟然失而复得

在对案情进行了深入调查

研究后，我驱车几十公里赶到市

郊的案发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对

作案现场、抛尸现场、作案时间、

证人证言等逐一核实。

分析案情后我认为，现有证

据不能认定王有恩有罪，我决定

为王有恩做无罪辩护。

与此同时，颇具戏剧性的一

幕出现了：

检察院起诉书认定，王有恩

用斧子和片刀肢解王俊波后，又

将工具抛掷江中。为此，警方曾

七入江中打捞，可斧与刀俱无踪

迹。恰巧，王有恩邻居付家当时

不见了斧子。于是，起诉书即以

邻家失斧的证言作为王有恩杀

人的证据之一。

然而我到王有恩家进行实

地调查时得知，付家的斧子已经

失而复得。难道斧子能从江中

“飞出”？显然，起诉书上关于

“邻居失斧的证言作为王有恩杀

人证据之一”的说法不攻自破。

我根据调查取证情况写成书面

辩护意见递交法院，由此法院推

迟开庭，于1995年9月23日，

将案子退回检察院 “补充侦

查”。

补充侦查之后，检察院再次

提起公诉称：被告人王有恩因怀

疑其妻米巧玲与邻居王俊波有

不正当男女关系怀恨在心。

1994年9月26日21时许，被告

人王有恩让米巧玲将王俊波叫

到自家，乘其不备，持锹把朝其

头部连打数下，打昏后将王俊波

扼死，又用手斧、片刀将尸体肢

解成8块，连同作案工具及被害

人衣物，分别装入4个编织袋

内，令米协助抛入牡丹江中。案

发后王有恩、米巧玲分别被公安

机关收容审查，经讯问二被告人

均供认犯罪事实。王有恩其行为

构成杀人罪；米巧玲在供认其夫

杀人犯罪事实后又翻供，其行为

构成包庇罪。

一审死刑被发回重审

1996年6月14日，开庭的

日子终于到来。

法庭上，作案时间成了控辩

双方激烈争执的焦点。检察院退

补后的起诉书仅把作案时间由

“9月26日21时许”更改为“9

月26日20时左右”，删去了证

实作案工具斧子的证言，新增一

证人，但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和事

实。

我和另一位辩护律师马凤

军坚持认为被告不具备作案时

间，并一一列举经过查证的事

实：9月26日20时，邻居李秀

兰曾到王有恩家送贺婚礼钱

（因为米巧玲弟弟结婚）。大约在

20时 10分，王有恩送走李秀

兰，然后边吃饭边看电视，20时

55分，王有恩到工作岗位接班

上岗看机台，一直到23时30分

下班、洗澡、回家休息。这段时间

均有人证。

在王有恩工作的车间，我还

找到了工友邢某，她证实该日王

有恩曾为她讲述过那晚播放的

有关“9·18大案”的电视剧，查

阅那天的电视报，证实节目播出

时间为20时05分，王有恩只有

当时看了电视才能给同事这样

介绍剧情。王有恩说，自己一直

都没有忘掉那集电视剧的内容。

因此，假定王有恩作案的时

间是起诉书认定的 20时左右，

那么，从20时10分到20时50

分的40分钟之内，并非职业杀

手的王有恩如何能做到边吃饭

边看电视，边有条不紊地杀人、

肢解尸体，然后从容不迫地往返

4次将装有尸体的 4个编织袋

抛入一里之外的大江中？他如何

把杀人、碎尸时留在屋里的大量

血迹冲洗一清？他如何把自己浑

身上下收拾得滴血不沾？甚至，

他又如何不惊动在家做功课、随

后洗脚睡觉的9岁的女儿？

然而，我的辩护意见并未被

法院采纳。

1996年7月2日，法院一

审判决：王有恩犯杀人罪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米巧玲

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一

审判决后，我代他们上诉至省高

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

过 3个月的认真审理，1996年

10月13日作出裁定：撤销一审

判决，发回重新审理。从该判决

来看，我的辩护意见还是得到了

高院的采纳，王有恩第一次从死

神手中逃脱。

终于告别死神

1996年末，本案重新开

庭。12月30日，牡丹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重审判决：王有恩死

刑；米巧玲犯包庇罪，因翻供将

刑期加至5年。王有恩第二次被

推进了深渊。

1997年1月30日，我们接

受王有恩、米巧玲亲属的委托，

再次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1997年9月13日，

省高院下达裁定，认为原审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判决，第二

次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后，牡丹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两年多没有开庭审理

此案。 1999年 10月 25日，米

巧玲被取保候审。其间，王、米的

亲人向中央、省、市司法部门、人

大多次上访申诉，请求尽快依法

审结此案。

2000年2月28日，牡丹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历时

两天。庭审中，控辩双方再次展

开激烈辩论。辩方由4名律师组

成的律师团坚决为王米夫妇做

无罪辩护。

10天后，法院对王有恩、米

巧玲第三次作出有罪判决：王有

恩犯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

执行；米巧玲犯包庇罪，有期徒

刑5年。王有恩又一次与死神擦

肩而过。宣判后，王、米不服，第

三次委托我们上诉。

2000年 11月 8日是王有

恩、米巧玲及亲属们永生难忘的

日子。

王有恩被带到牡丹江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中院等待他的有

岳父、岳母及妻妹。法官向他宣

布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

终审刑事判决书，宣告王有恩、

米巧玲无罪。

省高院认为：“原审判决认

定 1994年 10月 7日在某水泥

厂江边发现的男性尸块即是本

案被害人根据不充分，不具有排

他性；所采用的判断死者年龄的

方法不够科学、准确；本案作案

工具来源不清；认定被告人碎尸

抛尸时间与王有恩、米巧玲供述

及相关证人证言相矛盾。故本案

事实不清，现有证据难以形成完

整的证据链条。”

6年间夫妻相互支撑

6年来，王有恩、米巧玲夫

妇总共写了68封书信，互相鼓

励。王有恩在信中说：“如果我

走了，把我的骨灰放在家里的阳

台上，让我能看见昭雪沉冤的那

一天……”

“巧玲，我天天梦见你和孩

子，请你记住：一是你千万要把

自己照顾好；二是要把女儿抚养

成人，叫我的女儿好好学习，长

大当一名好律师，为天下的蒙冤

受屈者讨回公道；三是要好好地

活着，实行新刑法后你尽力争取

吧。”

王有恩年迈的父亲，自从王

有恩入狱后，没有一天停止过申

诉，有时没有坐公共汽车的钱，

就步行。有一次，这位老人步行

几十里敲开了我的家门，一进

屋，冻得浑身发抖的老人就“扑

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恩人

哪！没有你们这些好人，我三儿

子（王有恩）就活不到今天呐！

我真的拿不出一分钱答谢你们，

年三十，我来给你磕三个响头

……”

此情此景，即便如今回忆起

来依旧令我动容。

米巧玲当初被取保候审回

家后，发现床底下有一大堆各种

颜色且型号不一的皮鞋。女儿告

诉她，这是爷爷捡垃圾时捡回来

的。爷爷说：等你妈回来后，没有

生活来源，这些鞋留着你和你妈

以后穿……

可遗憾的是，老人没有等到

王有恩出狱就撒手人寰了。

历尽艰难获得国家赔偿

2001年2月13日，王有恩

夫妇委托我向牡丹江市人民检

察院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赔偿

请求书。随后的日子里，夫妇俩

无数次地找市检察院和法院，一

直没有明确的答复。法院有关人

士说：“此案检察院正在抗诉，

不能答复。”检察院对此的回答

是：“上边在抗诉，我们也没有办

法。”最后答复说：“此案已进入

赔偿程序了，回家等着吧。”

我认为，法院和检察院应该

对这起错案负责，赔偿责任应由

他们共同承担，这个责任是推不

掉的。

夫妇俩先后出狱后，摆在面

前的第一件事是：要工作，要生

存。

他们向各有关部门和原工

作单位提出了补发工资、恢复工

作的请求。王有恩的工作单位经

过研究恢复了他的工作，但不补

发工资，并告知须由他自己申请

国家赔偿。

米巧玲所在工作单位也给

她恢复了工作，但按待岗职工处

理，企业不为她补发工资和缴纳

养老金，养老金待她得到错案赔

偿后由本人补交。

2001年5月，王有恩夫妇

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

委员会提出赔偿请求。

2002年4月19日，赔偿委

员会作出决定：王有恩获赔偿金

83021.92元，米巧玲获赔 61855.

81元。赔偿义务机关为牡丹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牡丹江市人民

检察院。

虽然，经过我们坚持不懈

的努力，王有恩夫妇获得了国

家赔偿；但我深深明白，这 6年

来他俩精神、肉体上所受的折

磨和伤害，是多少金钱都无法

弥补的。

■据《上海法治报》

我们用六年救下了
一个死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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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只剩躯干、

被江水泡得发胀的恐

怖尸体，被指认为某

厂的失踪工人。据说，

一名已婚女子和该工

人有暧昧关系，导致

其丈夫杀人泄愤。于

是，这对夫妻很快遭

到收审，几天后便“供

认”了自己杀人分尸

的“犯罪事实”。

案件终于“告

破”！

可是，真相真的

如此吗？

这对夫妻并不知

道，等待着他们的将

是绝望与希望并存的

6年铁窗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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